
1 意义及范围

1-1 AATCC TM16检测方法提供了普遍应用于测定纺织品原料色牢度的一般原则和程序。这种检测适用于各种纺

织原料以及将应用于纺织原料的着色剂，整理剂和处理剂。

检测项目包括：

1- 碳弧灯，连续照射

2- 碳弧灯，照射和黑暗交替

3- 氙弧灯，连续照射，黑色面板选择

4- 氙弧灯，照射和黑暗交替

5- 氙弧灯，连续照射 (标准黑板温度计)
6- 玻璃滤光

1-2 这些检测项目的应用适用于一特定的装置，它不意味着特别检测或者在其他方面的快速检测。日晒检测和实

际的曝晒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程度必须经过精确的数学测定，并由合同双方共同承认。

1-3 检测方法包含以下部分，它们有助于纺织原料日晒检测各项的应用和执行。

2 原理

2.1 待测的纺织样品和双方认同的比较标准同时曝露在特定环境的光源下。试样的日晒色牢度通过比较曝晒部分

和未曝晒部分的颜色差异来测定，或使用 AATCC灰色样卡与原样品进行比较，也可通过仪器进行颜色测量。日

晒等级的确定是通过对比一套同时曝晒的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

3 术语

3.1 AATCC蓝羊毛耐光牢度标准：一组由 AATCC分发的染色羊毛织物，用于测量在日晒检测中样品的色牢度(见
32.1)
3.2 AATCC 褪色单元(AFU)：在各种不同检测方法要求的检测条件下特定的曝晒数量，其中一个 AFU 相当于

AATCC的 L4蓝色羊毛灰卡变为第四级的二十分之一。

3.3 黑板温度计：一种温度测量装置，表面由黑色涂料覆盖，吸收曝晒中的大部分辐射能。(见 32.2)
3.3.1 这种装置提供了在自然或人造曝晒中样品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与 32.2中所描述的任何偏差都可能影响

测量的温度。

3.4 黑色标准温度计：一种温度测量装置，表面由黑色涂料覆盖，吸收曝晒中的大部分辐射能，由塑料板进行热

绝缘(见 32.2)
3.4.1这种装置提供了在自然或人造曝晒中样品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与 32.2中所描述的任何偏差都可能影响测

量的温度。黑色标准温度计测量的温度与黑板温度计测量的不相同，因此二者不能交换使用。

3.5 宽波长放射计：应用于放射计的相对术语，在最大转换率的 50%下波长宽度超过于 20nm。可以用于测量在

波长像 300-400nm或 300-800nm下的辐射能。

3.6 色差：用于色牢度检测中，用于表示在色牢度、色调、色度或者组合情况下的色差，通过比较样品和未曝晒

样品得到。

3.7 色牢度：材料颜色性质的变化或者沾色情况，或者在操作、检测、存储和使用上任何可能条件下的色差情况。

3.8 日晒色牢度：材料在日光或者人造光源下曝晒所导致的材料颜色性质的变化

3.9 红外辐射：单色部件的波长高于可见光并少于 1mm的辐射能。

注意：红外辐射的光谱范围界限没有准确的定义，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定义。CIE 的 E-2.1.2 协会将其区分为

780nm到 1mm

AATCC TM16 耐光色牢度



IR-A: 780-1400nm
IR-B: 1.4-3.0µm
IR-C: 3µm-1mm

3.10: 辐射能：每单位面积的辐射能量，通常报告的单位为瓦每平方米

3.11：“L”标实：根据每个 AATCC褪色单元产生等同于 AATCC第四级灰卡变化所需要的数目来确定每个蓝色

羊毛标准的序列。

注意：见表 2参见 L标准于以 AFU计算的色牢度之间的数学关系。样品在曝晒之后的色差决定可以通过与其最

相近的 AATCC蓝色羊毛标准相比较得到。

3.12 蓝利：相当于每平方厘米一克卡里路的总太阳辐射能单位。

注意：国际通用的单位：焦耳：辐射能单位;瓦：辐射功率单位;平方米：面积单位。以下等式经常使用：1蓝利

等于 1卡每平方厘米等于 4.184焦尔每平方厘米，等于 41840焦尔每平方米。

3.13 色牢度：材料的属性，显示在太阳光或人造光曝晒下色差的性质

3.14 窄波段放射计：在最大转换率的 50%或波段宽为 20nm下的放射计，可以用来测量 340nm或 420nm波长

下的辐射能。

3.15 光反应变色：任何类型的色差的质量性标实，在比较曝晒和未曝晒和样品时可以立即观察出来。

注意：在黑暗下色差的恢复和色调、色度的稳定性使光反应变色和褪色区别开来。

3.16 日射强度计：测量全球光辐射度或者半球光辐射度的放射计。

3.17 辐射功率：每单位时间内放射的能量

3.18 放射计：测量辐射功率的仪器

3.19 总辐射能：在某一点所有波长的家总辐射能，表示单位为瓦每平方米。

3.20 紫外辐射：单色部件的波长小于可见光但是大于 100nm的辐射能

注意：紫外辐射的光谱范围界限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同用户有不同的理解。CIE 的 E.2.1.2 协会定义为 400 和

100nm。

UV-A 315-400nm
UV-B 280-315nm
UV-C 100-280nm

3.21 可见光辐射：能产生视觉敏感的辐射能。

注意：可见光辐射的光谱范围界限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同用户有不同的理解，下限一般定义为 380nm和 400nm，

上限定义为 760nm和 780nm.
3.22 氙灯参照织物：染色的聚乙烯织物，用来在色牢度检测中验证测试箱温度条件。(见 32.3和 32.6)
3.23 其他相关色牢度检测的术语请参见 AATCC国际性标准术语。

4 安全提示

注意：这些安全提示只是作为信息提示。这些提示是对检测程序的辅助，不包括全部的提示。在进行检测时用户

有责任保证安全操作。必须向制造商咨询特定的细节，如材料的安全数据表和其他厂商的建议数据等，同样也必

须遵守所有 OSHA标准和准则。

4.1 在没有阅读和理解厂商的操作说明前不要使用仪器。用户有义务按照操作说明进行安全使用。

4.2 检测仪器带有高浓度的光源，不要直接注视光源。当仪器运转时必须关闭测试箱门。

4.3 在对光源进行操作前，等它冷却 30分钟。

4.4 在检测仪器时，要同时关闭开关和拔掉电源。在运行时，确保主电源显示器显示仪器运转。

4.5 长时间对皮肤和眼睛的日光曝晒是非常危险的，因此需要做好保护措施。在任何环境下不要直接注视太阳。

4.6 需要执行良好的实验室操作，在所有区域戴安全眼镜。

5 使用和限制

5.1 不是所有的材料对相同光源和环境的影响是一样的。任何测试选项的结果都不能代表其他选项的或者最终的

应用，除非对某个特定材料或应用建立数学校正。附上的炭弧灯、氙弧灯和日光灯都广泛的使用在贸易中作为检



测材料的标准。不同厂商提供的不同检测仪器在光谱分布、空气温度、湿度传感器定位和测试箱尺寸上都有很大

的不同，这些都可能导致检测报告的不同结果。因此，不同厂商、不同参数下获得的结果不能相互转换，除非建

立相应的数学校正。对于 AATCC RA50协会没有不同仪器间的校正方法。

5.2 对于氙弧灯检测的所有材料的结果应该完全符合透过玻璃窗的日光下的结果(见表 2)。因为假设配有滤光器

组合的仪器提供的光谱于平均或者典型的透过玻璃窗的光谱分不相同，所以结果与实际日光和透过玻璃窗的日光

获得的结果具有一致性。

5.3 当使用这个测试方法时，所选择的检测选项应该配有基于历史数据和经验下的光照、湿度和加热效应。选择

的测试选项应该能很好的反映样品实际中的条件。

5.4 使用这个测试方法时，使用一组已知色牢度的标准比较物来评价检测后的样品。AATCC蓝色羊毛标准广泛

的应用于该目的。

6 设备及原料

6-1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 L2到 L9
6-2 氙弧参考织物

6-3 褪色单元 20的 AATCC蓝色羊毛褪色标准 L4
6-4 褪色单元 20的 AATCC蓝色羊毛褪色标准 L2
6-5 氙弧参考织物褪色标准

6-6 AATCC色差灰色样卡

6-7 纸卡---163g/m2(90 lb)每股

6-8 透射率接近 0的原料检测遮盖物,适用于多种曝晒程度,像 AATCC褪色单元 10、20、40等。

6-9 黑板温度计

6-10 黑色标准温度计

注意： 黑板温度计和黑色标准温度计不能混淆，其中后者主要用于在选项 5氙弧连续照射及欧洲检测程序。相

同条件下两个不同装置测量的温度一般不同。在该标准中提到的黑色温度计,是指黑板温度计和黑色标准温度计。



表 1 机器曝晒条件选项

要确保选择的温度适合使用的黑色温度计类型

c因为黑板温度计和黑色标准温度计的温度传感单元不同，选项 3和 5规定了不同的温度设置点

6-11 分光光度计或色度计

6-12 可以带有光监视器和控制系统的氙弧灯褪色装置。

6-13 日光曝晒室。

6-14 碳弧灯褪色装置。

7 比较标准

7-1 方法 16中定义的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是所有检测项目的首选。不过，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

度在一个检测项目中的褪色率一般不适用于其它的检测项目。

7-2 参考标准适用于色差已知的纺织原料。比较的参考标准必须由双方共同决定和认同。标准和试样必须同时曝

晒。标准的使用有助于测定设备及检测程序的不同。如果曝晒标准的检测结果高于已知标准数据的 10%，就应



彻底检查设备运行条件，改正所有失误或不完善的部分。然后，重复检测。

8 试样的准备

8-1 样品的数量---为了保证检测的准确性,每一种原料至少使用 3个相同样品进行检测,同时使用标准以保证精确

的测试，除非购买者和供应商意见一致。

注意： 在实际中为了实现检测的目的一般使用一个检测样品和一个控制样品。这种程序在有争议的情况下不能

被接受,但它在常规检测中能够满足需要。

8-2 样品的剪切和放置---使用在检测中不受环境影响的标签来标识每个样品。在样品架上放置试样时，它的表面

和参考标准与光源的距离相同。使用遮盖物避免样品表面受压,尤其是在检测绒头织物时。试样和参考标准样品

尺寸和外形一致。剪切和准备试样时程序如下所述：

8-2-1 样品加固---对于所有的测试项目,将样品和标准参照物置于白纸卡上。当放置的样品被遮盖时,使用透光率

接近 0的遮盖物。对于选项 C,将放置好的,或放置又遮盖好的样品架上的样品进行合适的加固调整：例如金属板

或者固体衬。

8-2-2 织物---沿与机器平行的方向剪切至少 70.0×120.0mm(2.75×4.7in.)的织物样品。要测定的曝晒区域不小

于 30.0×30.0mm(1.2×1.2 in.)。保护检测仪器样品架上固定好的样品。确保支架前后的盖子与样品连接好,在不

紧压,样品的前提下，标明在曝晒区域和非曝晒区域间的界限。

8-2-3 纱线---在白纸卡样品架上缠绕或系牢长度接近 150.0mm(6.0in.) 的纱线,只计算纱线对着辐射能量的那部

分的色差。在样品架上缠绕纱线束至少 25.0mm(1.0in.)的宽度。控制样品与曝晒样品包含相同的股数。在曝晒结

束后,使用 20mm(0.75in.)的标记或适当的带子将曝晒的纱线绑在一起，以保证纱线固定在曝晒架上进行测定。

9 设备运行条件

9 检测设备的准备

9-1 运行检测程序之前,通过使用后面的检测协议来检查仪器的操作。为了提高检测结果的可重复性,在温度和湿

度的控制符合制造商要求的房间内安装仪器。

9-2 按照制造商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检查仪器的校准和维护情况。

9-3 如果可以的话,关掉所有齿轮和仪器的喷射部分。

9-4 依照表 1和指定项目设置仪器的运行环境。确保所选的温度适合所用黑色温度计的类型。在样品架上放置白

纸卡和必需的黑色温度计。白纸卡用于在检测曝晒时模仿检测室中的气流，不应包括试样。在样品室或样品架上

用和试样架相同的方式支撑黑板标准温度计单元。按照表 1以及制造商的进一步说明操作和控制检测仪器。以这

种方式操作仪器并调整测试设备来提供所需的黑板或黑色标准温度,空气室的温度和湿度。当外部指示器不能使

用时,可以通过检测室门上的窗口来读黑板标准温度计上的读数。

9-5 使用 AATCC蓝色羊毛标准根据 11.1至 11.2.2步骤进行校准.如果 L2或 L4的褪色不符和制造商校准说明的

要求,使用新的 L2或 L4标准重复曝晒。如果褪色符合 11部分的要求,将白纸卡从样品架上移开。

9-6 更多的准备和运行检测设备的信息可以参考制造商的说明及下面的内容：

9-6-1 对于所有的碳弧测试项目,使用检测标准 ASTM G151&G153。
9-6-2 对于玻璃滤光,使用检测标准 ASTM G24。
9-6-3 对于所有氙弧检测项目,使用检测标准 ASTM G151&G155。
9-6-4 对于适用的检测项目,参考 ISO 105的 B部分。

10 标定,校准以及 AATCC褪色单位的测量

10-1 仪器标定---为了保证标准化和精确度,和曝晒设备相关的部分(光监视器控制系统,黑色温度计,空气室传感

器,湿度控制系统,紫外线传感器和放射计)需要定期的标定。只要可能,标定都应对照国内和国际标准。标定时间

表和程序应该符合制造商的说明。

10-1-1 设备运行的正确性必须证明通过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的曝晒和 AATCC褪色单位 80-100后标准

的评估。通常曝晒参照物在样品架的中心部分附近靠近黑板温度计的传感单元。

11 通过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标定



11-1 碳弧检测项目 1和 2;氙弧检测项目 3和 4, 在特定的温度,湿度和选项下连续 20±2个小时曝晒 AATCC蓝

色羊毛耐光色牢度 L4 (参见表 2关于氙弧灯的 AATCC褪色单位)。在曝晒之后, 通过目测或仪器评定曝晒的标准

样品。增加或减少灯的瓦数、曝晒的时间,或者两者同时进行,曝晒另外的标准样品直到它的色差符合下面的标准

之一。

11-1-1 目测比较---色差比较应用标准级数褪色标准的 L4级数。

11-1-2 用仪器测定色差---对于级数 5, AATCC 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等于 1.7±0.3 CIELAB 色差的单位,使用

AATCC评定程序 6测定。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 L4其他的的标准级数,符合通过 AATCC评定程序 6检测

的校验色差 CIELAB单位。

AATCC褪色单位以及对应于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的日光曝晒当量

表 2 AATCC 褪色单位以及对应于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的日光暴晒量

a 1.7±0.3个 CIELAB 单位或者 AATCC色差灰卡第四级的色差

b 通过玻璃滤光和氙弧灯连续照射实验来验证，计算其它所有的数据。

11-2 碳弧检测项目 1或 2; 氙弧检测项目 3或 4,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 L2在特定温度下、湿度和选择条

件下连续曝晒 20±2个小时。曝晒后, 通过目测或仪器对比褪色标准 L2评定曝晒的标准样品。增加或减少灯的

瓦数或曝晒的时间,或者两者同时改变,曝晒其余的标准样品直到它的色差符合下面的标准之一。

11-2-1 目测比较---色差比较应用标准级数褪色标准的 L2级数。

11-2-2 仪器检测颜色---对于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 L2的标准级数 8,等于 AATCC评定程序 6定义的 6.88
±0.70 CIELAB 色差的单位。其他的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 L4的标准级数,等于符合 AATCC评定程序 6
标准定义的色差 CIELAB单位。

注意：氙弧参考织物由于对温度敏感而放弃校验。它更适用于检验检测室温度的一致性。

表 3 按 AATCC蓝羊毛耐光色牢度标准分类测试样品色差



a以下举例说明如何使用表 3进行耐光色牢度分级

测试样品与标准 L4 L5 L6 同时曝晒。经过曝晒和调节，测试样品显示的色差小于 L4 L5的色差，但是大于 L6
的色差，则测试样品耐光色牢度分级在 L5-6，或者应用下面的例子。

曝晒过程中不间断地对样品进行检查直至色差等于色差灰卡上的四级。如果曝晒能量在 40 AFU-80 AFU，则测

试样品的耐光色牢度分级为 L5-6。

12 用氙弧参考织物氙弧灯选项校验检测室的温度

12-1 在特定温度、湿度及检测条件下连续曝晒氙弧参考织物 20±2个小时，然后用下面方法之一评定曝晒标准

样品。

12-1-1 目测比较---如果曝晒标准样品的色差符合氙弧参考织物褪色标准，在 20±2个小时内连续曝晒，检测设

备保持正确温度。

12-1-2 仪器测定颜色---如果曝晒标准样品在 20±2个小时内连续曝晒后等于 20±1.7个色差单位，检测设备提

供正确温度。

12-2 如果曝晒氙弧参考织物目测或用仪器检测不同于 9-1-1或 9-1-2中特定的应用，在连续曝晒 20±2个小时

后，它表明检测室内的温度传感单元没有被校验或没有正确的响应,或者检测设备需要维修。对照制造商的说明

书检验温度传感器的精度以及设备的所有功能是否能正确实现。如果温度传感单元出现问题就进行更换。

13 通过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测定 AATCC褪色单位

13-1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以及 AATCC褪色单位的应用为各种检测方法提供了通用的曝晒标准：日光、

碳弧灯和氙弧灯。这个时钟周期和机器时间不是有效的报告方法。

13-2 表 2说明了 AATCC褪色单位色差的数量等于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灰色样卡色差的 4级。

13-3 对于仪器的颜色测定，色度数据用光源 D65 CIE 1964 10°观察数据计算。颜色差异用 AATCC评定程序

6中给出的 CIELAB 单位表示。

注意：对于氙弧灯明暗交替的监测选项 2和 4,虽然连续多个小时的曝晒进行了校验，但由于包含了黑暗阶段，

因此在实际检测循环中它或多或少地会占用检测时间。

14 依据光谱辐照,氙弧检测选项 3,4的 AATCC褪色单位的测量

14-1 对于检测项目 3和 4, 当氙弧装置在检测方式指定的条件下进行操作时，通过在 420nm 85KJ/m2 的测量

区间曝晒产生 20个 AATCC褪色单位。

仪器曝晒步骤 选项 1-5

15 仪器曝晒通用条件

15.1 样品安装。将样品安装在测试样品盘上。请确保所有材料的顶和底部都充分的固定了。即使一个很小偏差

都可能导致样品间褪色的差别。样品支架必须填充满，当样品数目不足时使用纸板填充。如果需要黑暗和曝晒交

替的话首先从曝晒开始。

15.2 对于机织、针织和无纺布面料，除非特殊要求，要不然确保通常使用的边缘直接曝晒在光源下。

15.3 在每天的基础上操作仪器，直到完成所选择曝晒。在更换滤光器、灯管是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耽误，因为

这样的耽搁会导致结果的偏差和错误。如果可能使用适当的记录器来监控测试箱的曝晒条件。如果必要，重新调

节控制，保持要求的检测条件。在测试循环中验证仪器的标定。

16 特定辐射能下的曝晒 选项 1-5

16.1 一步方法：将样品和 5、10、20或更多的 AATCC褪色单元同时曝晒，直到样品接受了相应蓝毛标准到特

定褪色单元所需要的辐射能。

16.2 两步方法：按照 16.1的方法，除了双倍的曝晒面积。在样品被曝晒到第一个要求的辐射能后，从测试箱中

取出样品，遮盖一半的面积，继续曝晒 20个褪色单元。

16.3 在带有辐射能监控器的测试箱中，AATCC褪色单元可以通过测量在 420nm的辐射能进行控制。



注意：建议使用两步的方法来完成完全的日晒牢度检测。

17 使用参照样品的曝晒 选项 1-5

17.1 同时将样品和参照样品曝晒在要求的点上，直到参照样品出现相当于第四级的色差。

18 色牢度分级的曝晒

18.1 一步方法：将样品和一系列 AATCC蓝色样品标准同时放在测试箱内，测量需要发生第四级色差所需要的

褪色单元。

18.2 两步方法：按照 18.1的方法，除了双倍的曝晒面积。在样品达到第四级的灰卡色差后，取出样品，遮盖一

半的曝晒面积直到达到灰卡的第三级变化。

19 玻璃滤光

玻璃滤光的一般条件

19-1 安装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以及纸板上的试样，用不透明的遮盖物遮住标准的一半。

19-2 在相同的条件下对蓝色羊毛标准和试样进行曝晒，确保蓝色羊毛标准和样品曝晒的一面在玻璃板下遮盖至

少 75.0mm(3.0 in.)，距离玻璃架边缘至少 150.0mm(6.0 in.)。 为了满足要求的曝晒条件，曝晒室的后面可以依

据下列各项改变：

标准和样品保持一天 24小时曝晒,只在检测时移动。

19-3 监控检测室附近的温度和湿度。

20 特定数量的辐射能量下的玻璃滤光曝晒

20-1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的应用---按 19-1中所述准备要曝晒的参照物和试样,按 19-2中所述在玻璃后相

同的条件下同时检测。通过经常从检测架移动样品来监控日光的影响并记录色差。继续曝晒直到标准的曝晒和未

曝晒部分之间颜色的差异如第 24部分所述。当曝晒后达到特定的 AATCC褪色单位时停止检测,选择适当的标准

获得结束点.标准作为 L2级和 L9级之间的规定,或者用同样的规定连续地曝晒达到一个给定的结束点;就是说，指

定地曝晒两个 L2标准达到褪色单位 10，或者曝晒一个 L3标准达到褪色单位 10。
20-1-1 当达到预期的 AATCC褪色单位并计算结果的当量时将样品从曝晒处移开。对于多数的曝晒级别，就是

褪色单位 5或褪色单位 20，一个曝晒样品部分遮盖，在标准的时间间隔内测定。结果是一个具有原始遮盖，未

曝晒部分和不同部分的样品。样品的每一部分，表现为一定的曝晒区域，可以评定相对的遮盖控制区域或样品未

经曝晒的部分。

20-2 辐射监控器的应用---如 19-1中所述准备要曝晒的参照物和试样，如 19-2所述在玻璃后相同的条件下同时

检测。

注意：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众所周知的特性在检测期间出现非正常的情况时非常有用。

20-2-1 记录任何一个，或全面的组合，辐射计光照的宽带通或窄带通，与样品在相同条件下曝晒。

20-2-2 当用辐射计测量达到预期的辐射能量时，将参照物和样品从曝晒处移开。对于曝晒的大部分级别，一个

部分被遮盖的样品可以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测定。

21 日光曝晒使用的参比样

21-1 如 20-1和 20-2中描述的那样用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替代参比样。

22 日光曝晒的级别



22-1 一级测试方法---像在 19-1和 19-2中所述，同时曝晒试样和一套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或者检测

试样要求的 AATCC褪色单位，等于灰色样卡色差的 4级。

22-2 二级测试方法---按照 22-1中描述的操作，除了样品的测试面积为它的两倍。在样品曝晒后色差达到灰色样

卡的 4级时，从测试架上移开样品并遮盖曝晒面积的一半，继续曝晒，直到试样的色差达到灰色样卡的 3级。

23 结果的测定

23 平衡

23-1 在曝晒检测结束后,从曝晒处移开试样和标准。检测的标准条件是评定前在黑暗的房间里,按准则 ASTM
D1776中要求的条件[65±2%RH 以及 21±1℃(70±2℉)]平衡样品至少 4小时。

24 色差的评估

24-1将样品的曝晒部分和遮盖控制部分或未曝晒部分进行比较,按原料说明或购买订单的说明，对试样的日晒度

分级。要求检测曝晒的级别高于一级。

24-2 使用 AATCC灰色样卡或者用比色检测在特定的曝晒程度表示颜色的变化,不管是否使用 AATCC褪色单位,
辐射能量用千焦,或者和标准进行比较。

24-3 测定总的色差(△ECIELAB),亮度变化,色度变化以及色调变化(△L*,△C* ,△H*),使用提供 CIE 1976等式数

据的仪表,这个公式使用 D65 光源和 10°观察器数据。适用于使用漫射几何学的仪表,包括特殊反射部件的测量

设备。(参考 AATCC评定程序 6)

25 基于相同曝晒条件下参比样的认可

25-1 评定 24部分中指定的与参比样一致的原料颜色的变化。

25-2 按照下面的方法评定原料的日晒度：

25-2-1 符合要求的----当参比样颜色的变化等于 AATCC灰色样卡的 4级时。试样显示的色差小于等于同等曝晒

度的参比样。

25-2-2 不符合要求的----当参比样颜色的变化等于 AATCC灰色样卡的 4级时, 试样显示的色差大于同等曝晒度

的参比样。

26 依据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的分级

26-1 一级曝晒---原料的日晒度分级要通过：

(a) 相同条件下试样和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参见表 3)色差的对比,或
(b) 依据 AATCC灰色样卡 4级标准试样的色差 AATCC褪色单位。

26-2二级曝晒---原料的日晒度分级要通过：

(c) 依据 AATCC灰色样卡(参见表 3)4级和 3级标准试样的色差 AATCC褪色单位。

26-2-1 标注两个级别：3级在前,括号中的 4级在后。举例来说,L5(4)级说明 3级色差中的 L5级和 4级色差中的

L4级。当只有一个级别数被标注时,表明 AATCC褪色单位为 4级。

27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 L7级以上的分类

27-1 使用表 4, 在曝晒期间根据符合灰色样卡 4级的连续的 L7标准色差总量对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 L7
级以上进行分级，测试样品要符合 4级色差和表 4。



表 4——L7级以上的 AATCC蓝色羊毛耐光色牢度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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